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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 

关于调整领导成员分工的通知 

 

各处（室）、院（部）：  

根据学校领导成员变化和实际工作需要，经学校党委会

研究决定，现对校领导成员分工进行调整。  

一、总体思路  

集体领导，分工负责，科学决策，依法治校，行政高效。 

二、分工原则  

坚持民主集中制；坚持科学配权等“五权”工作要求；

坚持党政一把手“五个不直接分管”规定；坚持有利于深入

落实中央省市关于“从严治党、办学治校”主体责任、有利

于发挥领导成员专长优势、有利于学校发展升级晋位，力求

领导效能最大化。 

三、分工内容  

依据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

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》规定：“党委书记主持党委全面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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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。校长

作为学校法人代表，在党委领导下组织实施党委有关决议，

行使高等教育法等规定的各项职权”。  

具体分工：  

姜元生 主持学校党委全面工作，兼管学校办公室(含校

友工作、项目管理职能)。 

薛春志 主持学校行政全面工作，兼管学校办公室(含校

友工作、项目管理职能)。 

陈贵锋 分管党务、思政、人才开发等工作。主管纪检

监察室、组织部、宣传部（含统战、发展规划、政策法规、

校企合作、督查职能）、人事处、工会。 

赵  欣 分管教学、资产管理等工作。主管教务处（含

科研处、质量评价办、教学督导室、创新创业教育培训中心

职能）、临床医学院、基础医学部、食品药品学院、护理学

院、人文社科部、临床实训部、资产管理处（含招标采购中

心职能）、大学生活动中心。 

李银山 分管后勤、财务、项目管理等工作。主管总务

处（含餐饮管理服务中心、后勤办、基建办职能）、计划财

务处、保卫处、图书馆。 

袁兆新 分管学生、招生就业、成人教育、国际合作、

智慧校园建设等工作。主管学生工作处、团委、招生就业处

（含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职能）、成人教育部（含长春职工

医科大学、职业教育培训中心职能）、社区医院、信息部。 

四、有关事项 

（一）分管人、财、物、后勤、基建等部门实行刚性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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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制度（三年）。 

（二）学校党委会根据工作需要，对党委班子分工可适

时进行调整。 

（三）工作运行中，遇“三重一大”重要事项需报党委

会研究决定。 

（四）根据以上工作分工，学校领导成员应研究建立健

全相关工作具体程序制度规定。 

（五）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因公、因事不在单位时，校

级副职按照岗位排序主持学校日常工作。 

本方案由学校党委会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共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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